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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720        证券简称：ST 赫尔        主办券商：国投证券 

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金科元、源瓴英诺签署股份回购延期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法律责任。 

一、 公司前序投资股东及相关投资情况 

罗涛、刘仲承（以下合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成都紫瑞青云航空宇航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瑞青云”）、成都赫尔墨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控股股东”）、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重庆中金科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金科元”）

于 2021 年 12 月签署了《关于成都紫瑞青云航空宇航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关于成都紫瑞青云航空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为

“《原投资协议》”）。《原投资协议》约定有股份回购条款：若公司未能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实现合格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股份回购的责任与义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

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公司实际控制人、紫瑞青云、控股股东、公司与深圳市源瓴英诺私募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瓴英诺”）于 2022 年 12 月签署了

《关于成都紫瑞青云航空宇航技术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关于成都紫瑞青云航

空宇航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为“《原投资协议》”）。《原

投资协议》约定有股份回购条款：若公司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合格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股份回购的责任与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月 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新投

资者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8）。 

为支持公司长远发展，经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中金科元、源瓴英诺友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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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投资协议》涉及股份回购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和确认，签署《关于股份回购

的补充协议》。 

二、 《关于股份回购的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金科元、源瓴英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2025年 9月 30日分别签署的《关

于股份回购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延期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中金科元同意将公司合格上市时间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 日； 

2. 源瓴英诺同意将公司合格上市时间延期至 2027年 12月 31 日。 

除上述内容外，《原投资协议》其他条款不变。 

三、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延期协议》的签署有利于降低股份回购事项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的直接不利影响以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间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上述《延期协议》的签署不存在相关规定所禁止的损害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合

法权益的特殊投资条款。挂牌公司不作为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的义务承担主

体，不属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

中规定的不允许存在的情形，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况。 

四、 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回购的补充协议》。 

 

 

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9月 30日 


